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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8_AF_81_E5_c80_321199.htm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

实施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有关事项的通知（2006年6

月29日）各会员单位： 本所新修订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交易规则》”）即将施行。为保证《

交易规则》的顺利实施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会

员单位须认真学习《交易规则》的各项内容，并组织所属证

券营业部向投资者进行广泛宣传，同时积极做好有关业务调

整和技术准备。 二、自7月1日起，集合竞价将调整为开放式

集合竞价，具体调整为：9：15－9：25，即时行情内容包括

：证券代码、证券简称、前收盘价格、虚拟开盘参考价格、

虚拟匹配量和虚拟未匹配量；9：15－9：20可以接收申报，

也可以撤销申报，9：20－9：25可以接收申报，但不可以撤

销申报。 三、为保证会员单位及其营业部柜面系统变更的顺

利实施，市价申报、申报价格控制、交易公开信息等业务调

整将于8月7日实施。 1、新增市价申报：增加了最优五档即时

成交剩余撤销申报和最优五档剩余转限价申报。 2、调整申

报价格控制：（1）对于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证券，集合竞价

阶段调整为：股票交易申报价格不高于前收盘价格的200%，

并且不低于前收盘价格的50%；基金、债券交易申报价格不

高于前收盘价格的150%，且不低于前收盘价格的70%。（2）

对于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证券，连续竞价阶段调整为：申报

价格不高于即时揭示的最低卖出价格的110%，且不低于即时

揭示的最高买入价格的90%；同时不高于上述最高申报价和



最低申报价平均数的130%，且不低于该平均数的70%。 3、完

善交易公开信息内容：（1）当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划定需公布

交易公开信息的证券范围：由日收盘价格涨跌幅比例超过7%

（含7%）的前5只A股票（基金）调整为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

离值达到±7%的各前三只股票（基金）。（2）需公布交易

公开信息的证券范围扩大至：日价格振幅达到15%的前三只

股票（基金）、日换手率达到20%的前三只股票（基金），

以及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、封闭式基金。（3）公布的交

易公开信息内容：由当日成交金额最大的5家会员营业部或席

位的名称及成交金额调整为当日买入、卖出金额最大的五家

会员营业部的名称及其买入、卖出金额。（4）增加了股票和

封闭式基金异常波动的标准：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

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±20%的；ST股票和*ST股票连续三个

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±15%的；连续

三个交易日内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

值达到30倍，并且该股票、封闭式基金连续三个交易日内的

累计换手率达到20%的。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、封闭式

基金除外。（5）对于异常波动股票、封闭式基金，公布异常

波动期间累计买入、卖出金额最大五家会员营业部的名称及

其买入、卖出金额。（6）对于涉嫌违法违规交易而实施特别

停牌的证券，可根据需要公布成交金额最大的五家会员营业

部的名称及其买入、卖出数量和买入、卖出金额；股份统计

信息；本所认为应披露的其他信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